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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09/t20150907_1452683.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财税财税财税[2015]101[2015]101[2015]101[2015]101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务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三、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其他有关操作事项，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按照本通知规

定执行。其他有关操作事项，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48 号）的

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自 2015 年 9 月 8 日起施行。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股权登记日在 2015 年 9 月 8 日之后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本通

知的规定执行。本通知实施之日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其持股时间自取

得之日起计算。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 

  2015 年 9 月 7 日 


